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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府办发函〔2022〕176 号

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韶关市加快
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中省驻

韶各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韶关市加快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若

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市商务局反映。

韶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1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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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加快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

发展的有关要求，增强对大数据等服务业企业来韶投资集聚发展

的吸引力，进一步推动营利性服务业提质扩量加快发展，助力我

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支持范围

（一）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或企业建设项目。本文件适用于按

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依法登记注册，在韶

关市经营期满一年以上，财务制度规范，纳税信用等级 B 级以上

的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或企业建设项目。包括：信息传输、软件和

信息技术服务业（I 门类）中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（64 大类）、

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（65 大类）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（L 门类），

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（O 门类）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

（R 门类）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（M 门类）。

（二）营利性服务业集聚区。本文件适用于经政府有关职能

部门认定的服务业集聚区（商务楼宇或园区）。申报单位为集聚

区运营管理机构（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规范的财务管理制

度，在韶关市运营一年及以上的企业）。

二、支持集聚区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

（三）支持营利性服务业集聚区建设。

1.集聚区申报条件。具有专门的服务运营管理机构和公共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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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平台，能够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保障和配套公共服务，建筑面

积 5000 平方米及以上；具有一定产业规模和产业特色，具有较

强的吸引服务业企业集聚的能力，进驻服务业企业 15 家及以上，

集聚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数量占进驻服务业企业总数的 60%及以

上；按照整合市场、信息化改造、功能完善等要求，提升服务功

能和管理水平，有条件集中、集聚、集约发展的区域（商务楼宇

或园区）。

2.集聚区奖励标准。经认定的服务业集聚区按进驻服务业企

业实际使用面积给予运营管理机构奖励。集聚区进驻服务业企业

实际使用面积 2500 平方米给予 15 万元奖励，在此基础上每增加

2500 平方米再给予 5 万元奖励，以此类推计算。每个集聚区奖

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150 万元；奖励资金用于集聚区运营管理机构

规划编制、推介宣传、基础设施建设、园区管理服务等提高园区

载体集聚和承接能力的项目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（四）支持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对服务业集聚区内建

设或引进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、技术产权交易、现代物流等公共

服务平台，经有关职能部门评审或认定，给予平台建设单位一次

性补助，每个平台建设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平台建设总投资的

15%且不超过 30 万元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工信局、市科

技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三、支持大数据企业及项目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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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支持企业总部或引进项目建设。对 2021 年度以来新

引进的大数据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引进项目（数据中心及主营业

务为数据中心运维的企业除外），参考企业当年对地方经济社会

贡献留成部分,给予企业第 1 年 80%、第 2—3 年 60%、第 4—5 年

50%的奖励（每年奖励总额不超过该企业当年成本支出的 50%）,

奖励时间为五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六）支持引进高端人才。对入驻的总部或区域总部高管，

参照其当年对地方经济社会贡献留成部分按照 100%的标准予以

奖励，每人每年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，奖励时间不超过三年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七）支持投资项目建设。对 2021 年度以来新引进的大数

据及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项目（数据中心及主

营业务为数据中心运维的企业除外）,完成实际投资 3000 万元以

上且建成投产,按其实际投资金额的 1%给予奖励,最高不超过

500 万元。如投资方为综合排名入围世界、中国 500 强等企业,

国家级行业排名前 5 位的行业领军企业,境内外上市的知名企业

及下属机构,可再按其实际投资金额的 1%给予叠加奖励,叠加奖

励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上述奖励按照 4:3:3 比例分三年兑付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（八）给予降低经营成本支持。对 2021 年度以来新引进的

大数据及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项目（数据中心及主

营业务为数据中心运维的企业除外），对办公场地租金给予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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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、两年减半的补贴，对办公设备给予一次性不超过 100 万的

补贴，对宽带上网、用电、云资源分别给予不超过 50 万元补贴，

期限为三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信局、市财政局）

四、支持企业主体培育

（九）支持小微企业升级为规上企业。新增月度入库的规模

以上企业，入库时营业收入达到入库标准的给予一次性 5 万元/

家的奖励；入库时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6 万

元/家的奖励；入库时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8

万元/家的奖励。规模以下企业首次转成规模以上企业的，入库

时营业收入达到入库标准的给予一次性 3 万元/家的奖励；入库

时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4 万元/家的奖励；入

库时营业收入10000万元及以上的给予一次性5万元/家的奖励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〕

（十）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。上一年度人均增加值 15 万元，

人均税收 2 万元，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，按企

业当年对地方经济社会贡献新增部分的 30%给予奖励。〔责任单

位：市商务局、市税务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五、金融和财政支持

（十一）加大信贷支持力度。结合政府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，

创新信贷产品，改进金融服务，提高审批效率。针对服务业企业

生产经营特点，给予知识产权、应收账款质押等信贷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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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局、市人民银行）

（十二）给予贷款贴息扶持。引导各金融机构给予营利性服

务业企业信贷支持,对企业因商业银行贷款发生的利息支出给予

贴息补助,补助比例为利息的30%,单个企业的补助金额每年度最

高不超过30万元,补助时间不超过三年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

市金融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六、优化政务服务支持

（十三）优化行政审批服务。大力推进“马上办”“审核合

一”改革，进一步压缩市场主体开办时间。对企业实现商事登记、

印章刻制、申领发票、银行开户全链条 1 个工作日内办结；对在

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登记注册，材料齐全合法的当场办结；对

有需要的，可提供“网上办、寄递办、预约办”等登记注册服务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，市行政服务中心）

（十四）优化人才服务。加强人才政策、发展环境和创新创

业典型宣传推介,形成重才爱才、引才育才、聚才用才的良好社

会氛围。深化产教对接合作，加大韶关学院、市职业技术院校对

营利性服务业的人才支撑。组织招聘对接活动，帮助解决企业用

工难问题。〔责任单位：市人社局、市教育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

政府〕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十五）组织保障。市政府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由

市商务局牵头统筹协调，相关部门各负其责、配合协作。各县（市、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itjbSazfjy8goHQ1oNiblm7qnyGkd44hNFYdAVE5e59gg-q8qPxV-DMoVBbzOxSMhMs9V4eY2GMVMmOIY3AffE1CKIrbyBgi_87NH8gA2CW8qpVrZvE_hcq_bVpE61h7aDlu02KLN3hGvFYc_ycJNDFTQun2nSlXGc1bb3XTZA7JDzGBX78nkkyblXUjQ4XEFLlIvDkErNddWfzaK9K20lprobnq9KcnKYPfM6i52se&wd=&eqid=8dea86660001c3c9000000065aab84c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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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政府建立相应的组织保障机制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

直有关部门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〕

（十六）奖励资金保障。采取先核定次年再奖补的方式给予

扶持奖励。支持集聚区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、支持大数据企业及

项目建设和小微企业升级为规上企业奖励资金由市财政承担，鼓

励各县（市、区）配套奖励；企业做大做强奖励由市商务局会同

有关部门梳理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并核算奖励金额，征求市财政

局意见后通报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按“谁受益、谁支出”原则，

按市和县（市、区）现行财税体制分级分担；贷款贴息扶持资金，

浈江区、武江区的企业由市财政解决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的企业

由属地财政负责。〔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政府〕

八、其他事项

（十七）被列入有关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企业，不得享受

本文件政策。对采取不正当手段套取财政奖励的企业，取消当年

及下年度奖励资格，依法追回已发放的奖励资金。

（十八）本文件与其他政策重复的，按照就高原则予以奖励。

（十九）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

（二十）本文件由市商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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